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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計署曾就入境事務處 ("入境處 ")8項入境計劃的管理工
作進行審查。該等計劃旨在吸引優秀人才、投資者及勞工來港

工作／逗留。  
 
 
2. 政府當局已推出多項入境計劃，以吸引其他地方的優秀人

才、專業人士、非本地畢業生和投資者在香港工作或投資。為

應付本地留宿家庭傭工供應不足和部分行業人手短缺的情況，

政府當局亦設有輸入外籍家庭傭工 ("外傭 ")和相關行業勞工的
計劃。該 8項入境計劃如下：  
 

─  優秀人才、專業人士及非本地畢業生入境計劃：一般
就業政策就業類別、輸入內地人才計劃、優秀人才入

境計劃及非本地畢業生留港／回港就業安排；  
 
─  投資者入境計劃：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及資本投資

者入境計劃；及  
 
─  輸入外傭及勞工計劃：外傭入境計劃及補充勞工計

劃。  
 
 
3. 入境處負責處理 8項入境計劃的申請個案，並向獲得批准
的申請人發出簽證或入境許可證。有關人士在進入香港後須遵

守入境處根據《入境條例》 (第 115章 )施加的逗留期限及相關逗
留條件，並可向入境處申請延長逗留。除外傭入境計劃及補充

勞工計劃外，任何人在另外 6項入境計劃下來港及合法地連續
7年通常居於香港，可申請永久性居民身份。  
 
 
4.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：  
 

─  為符合一般就業政策就業類別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
的資格準則，入境處在處理該等計劃的申請時，應考

慮本地人手供應及市場薪酬福利水平。輸入內地人才

計劃的保證公司 (即僱主 )須作出聲明／提交證明，確
認已盡力招聘本地僱員。然而，一般就業政策就業類

別並無類似要求。入境處表示，在考慮申請人的每月

薪酬福利情況時，會參考政府統計處編制的薪酬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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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，以及由就業服務網站公布的薪酬調查報告，但

這做法沒有在入境處的指引內明文列出。在部分個案

中，申請人的薪酬福利低於入境處所述資料來源公布

的平均薪酬／薪酬中位數，但入境處的個案負責人員

在批准申請時，並沒有就接納其薪酬福利與市場水平

大致相同一事，以文件記錄相關理據；  
 
─  在 2014年 1月至 2015年 9月期間，在 330宗一般就業政

策投資類別獲批准申請中，處理時間超過 90天的有
193宗 (58%)。審計署抽查了其中 15宗這類個案，結果
進一步顯示， 3宗申請的個案負責人員平均需時 73天
才要求申請人提供進一步資料。在另外 5宗個案中，
由收到全部證明文件至申請獲得批准平均需時87天； 

 
─  為回應公眾對個別外傭在工作時蓄意表現不佳以促

使僱主提前終止合約的關注，入境處已採取措施，加

強管制外傭的入境簽證申請，以遏止可能出現的濫用

情況。審計署抽選了 30宗懷疑跳工個案 (即外傭在提出
新簽證申請前 12個月內曾有兩次或以上提前終止僱
傭合約紀錄 )進行審查，發現有 7宗個案的負責人員雖
然沒有與所有曾經對申請人工作表現給予惡評的前

僱主聯絡，但仍批准這些個案的簽證申請。此外，有

關方面沒有制訂明文程序，指示個案負責人員應如何

處理懷疑跳工外傭的新簽證申請；  
 
─  自 2000年 1月起，標準僱傭合約已禁止外傭擔任任何

駕駛職務，除非僱主提出充分理由，證明有真正需要

讓其外傭擔任駕駛職務。在 2000年至 2015年期間，獲
得批准讓外傭擔任駕駛職務的申請由 903宗增加至
2 032宗，增幅為 125%。審計署審查了 10宗獲得批准
的申請，發現在有關申請表格上填報的理由是為執行

一般家務而有交通需要，但當中沒有說明為何只可以

由外傭駕車來解決這類交通需要；及  
 
─  有關已取得居留權的來港人士及來港人士留港時間

的統計數字，是反映他們是否願意在香港工作／逗留

的重要指標。不過，由於入境處的電腦系統未能即時

整理出這些統計數字，因此該處沒有定期擬備有關數

字。該等資料有助顯示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所建議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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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更多外來人才來港工作和定居的人口政策目標是

否已經達到。  
 

 
5.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，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

作出書面回應：在處理一般就業政策就業類別及輸入內地人才

計劃的申請時，用以評估本地人手供應及薪酬福利情況的指

引；改善處理申請效率的措施；對懷疑跳工的外傭採取的跟進

行動；及入境處有何計劃改善入境計劃的電腦紀錄。入境事務

處處長的回覆載於附錄 13。  
 
 
6.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

的進展。  
 


